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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

1765 号）、《2020 年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债权代理

协议》及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等，由债权代理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湘财证券）编制。 

湘财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仪征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

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湘财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湘财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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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1、注册通知及注册规模：2021 年 2 月 8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发行城市停车场建设专

项债券注册的通知》（发改企业债券〔2021〕47 号），同意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发行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80,000.00 万元。 

2、债券名称：2021 年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3、债 券 简 称 及 代 码 ： 21 仪 征 债 /21 仪 征 停 车 场 债 ， 代 码 ：

152797.SH/2180093.IB。 

4、发行主体：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6、发行规模：人民币 8.00 亿元。 

7、剩余规模：人民币 8.00 亿元。 

8、当期票面利率：5.13%。 

9、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内的

第 3、4、5、6、7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

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4 月 12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 

11、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4 月 12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 

12、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登记机构相关规定统计债券

持有人名册，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3、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上市交易场所：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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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上市日期：2021 年 4 月 14 日（银行间债券市场）、2021 年 4 月 16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16、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8 亿元，其中 5 亿元用于仪征

市停车场建设项目，3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7、债权代理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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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为维护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公司聘请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双方签署了债权代理协议。2022年内按照本期债券债

权代理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

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并监督了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

况。 

根据《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湘财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履职情况如下： 

1、2022年1月28日，因发行人董事发生变更，披露了《2021年仪征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2022年度第一次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2、2022年5月23日，因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披露了《2021年仪征市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2022年度第二次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

告》； 

3、2022年5月16日，披露了《2021年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

设专项债券2021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4、2022年6月30日，披露了《2021年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

设专项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1年度)》。 

债权代理人对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

持续跟踪和监督。 

债权代理人在履行职责时无利益冲突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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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1、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光亮 

成立日期：2010 年 9 月 10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仪征市工农北路 123 号办公楼 

邮政编码：211400 

电话：0514-83585810 

传真号码：0514-83585810 

经营范围：土地开发;城市规划控制区农民集中安置项目建设;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自有房产租赁;建材销售;苗木销售;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的主要业务板块为代建工程、土地整理和房屋销售。2022 年度发行

人主营业务收入与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别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润 毛利率 

代建工程 40,000.00 36,093.16 3,906.84 9.77 

土地整理 79,941.75 51,430.16 28,511.59 35.67 

房屋销售 13,275.02 8,039.10 5,235.92 39.44 

检测收入 1,140.50 617.08 523.42 45.89 

服务费收入 506.42 285.39 221.02 43.64 

工程施工收入 8,988.11 7,921.81 1,066.31 11.86 

合计 143,851.80 104,386.70 39,465.10 27.43 

发行人 2022 年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5.0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25 亿元，资产总额达到 351.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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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达

351.88 亿元，较 2021 年末增长 9.5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18.76 亿元，

较 2021 年末增长 24.86%。公司 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02 亿元，较 2021 年增

长 7.24%；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5 亿元，较

2021 年度下降 5.46%。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增减率 

总资产 3,518,815.26 3,213,042.48 9.52 

总负债 2,304,510.75 2,231,330.07 3.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87,609.03 951,173.68 24.8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50,207.28 140,070.65 7.24 

营业利润 36,854.29 40,111.80 -8.12 

利润总额 36,674.36 40,087.29 -8.51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486.38 34,363.00 -5.4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418.62 52,043.25 64.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043.76 -47,860.10 -485.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324.52 70,647.02 25.0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248.15 143,548.78 -74.05 

2022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1 年度增长 64.13%，

主要系发行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2022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规模增大，主要系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且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支出

增幅较大所致。 

2022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1 年度上升 25.02%，

主要系发行人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规模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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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1、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发行人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出具的发改企业债券

〔2021〕47 号，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发行了 2021 年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城

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根据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为 8 亿元，其中 5 亿元用于仪征市停车场建设项目，3 亿元用于补

充营运资金 

2、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4.95 亿元用

于仪征停车场项目，3.0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3、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与监管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签订《2020 年仪征市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监管及偿债资金监管协议》，

并且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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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1、内外部增信机制变动情况及有效性 

本期债券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报告期内，上述增信措施尚未发生变动。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

期债券增信措施无重大不利变化。 

2、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及有效性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动。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江苏省信用再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设立偿债专户、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

金、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权代理人的作用

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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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22 年内，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有效执行了相关偿债保

障措施。 

2、本期债券 2022 年度本息偿付情况 

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支付自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2022 年 4 月 11 日期间的利息。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5.13%，每 1

手派发利息 51.30 元（含税），本次共计向全体债权人支付利息 4,104.00 万元（含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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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2 年度内，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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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为保证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按照《公

司法》和《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发改委有关规定，发行人聘请湘财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并签订了《债权代理协议》和《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 

报告期内，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按约定履行相关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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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2021 年仪

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

信评【2022】跟踪第【1022】号 01），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2021 年仪

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

信评【2023】跟踪第【1037】号 01），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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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1、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情况及融资渠道 

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 

财务指标 2022 年末/年度 2021 年末/年度 

流动比率（倍） 2.23 2.29 

速动比率（倍） 1.05 1.07 

资产负债率（%） 65.49 69.45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74 0.69 

注：除特别注明外，以上财务指标均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 

（5）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截至 2021 年末及 2022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2.29 和 2.23，速动比率分别为 1.07 和 1.05，发行人 2022 年度流动比率、速动比

率整体较 2021 年小幅下降，但在行业内仍处于合理水平，对短期偿债能力无重

大不利影响。 

从长期偿债能力来看，截至 2021 年末及 2022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

为 69.54%和 65.49%，截至 2022 年末，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发行人土地整理、

代建工程、房屋销售等业务经营正常，资产负债率仍维持在行业合理水平。 

经营性现金流对债务的覆盖程度方面，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发行人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0.69 和 0.74，发行人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小于

1，主要原因是发行人为满足日常经营和项目建设的需要，筹集项目建设资金，

利息费用较高。 

总体来看，发行人现有负债水平合理，财务结构稳健，长短期偿债能力未出

现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融资渠道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托、融资租赁及定

向融资等。 

2、发行人经营情况、偿债意愿及偿债能力变化情况 

2022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150,207.28 万元，较 2021 年度增长 7.24%；

营业利润为 36,854.29 万元，较 2021 年度下降 8.12%；净利润为 34,643.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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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21 年度下降 7.71%。总体来看，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水平小幅下滑，但

整体盈利情况良好，生产经营活动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行的各类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均未出现延迟支付利息

及本金的情况，发行人偿债意愿及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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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债权代理

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1、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22 年度，发行人未涉及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11.09 亿元，发行人对外担保余

额较大。发行人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当地国有企业，发生信用风险的可能性相

对较小，对外担保的代偿风险可控。 

3、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市场不利传闻及负面舆情情况 

2022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市场不利传闻及负面舆情情况。 

4、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及信息披露情况 

（1）发行人董事变更 

2022 年 1 月，发行人董事发生变更。依据《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股东

决定》，免去汪兆明董事职务，任命秦勇、王振义、顾泉、杜飞、高渊、李国

星、戴国梅为公司新董事，审议通过公司新章程。 

上述董事变动对发行人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构成

重大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发行人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发行人已就上述事

项进行公告，湘财证券已披露相关事项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2）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 

2022 年 5 月，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由于信息披露事务相关工

作调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

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经发行人研究决定，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由汪兆明先生变更未李光亮先生。 

上述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动对发行人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

偿债能力不构成重大影响。发行人已就上述事项进行公告，湘财证券已披露相

关事项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5、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湘财证券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与发行人相关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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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保持定期沟通和联系，每月督促发行人自查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同时，

湘财证券也通过日常监测和定期风险排查等措施来进一步防范相关风险。 

  



16 

 

第十二章 其它事项 

无。 

 

 

 




